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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孙公司办理信贷业务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借款事项概述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孙公司亿利洁能科技（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公司”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于近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新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奉

新支行” ）申请办理不超过12,000万元信贷业务（以下简称“本次借款” ），本次借款由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7日、2020年6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0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对江西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1,200万元的

担保总额度，并授权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金融机构的要求在该担保总额范围内办理担保事宜。 该

授权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至在2020年度股东大会作出新决议之前持续有效。

根据担保预计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本次为江西公司向建行奉新支行申请办理信贷业务提供担保尚

在公司授权的担保额度范围和授权有效期内，公司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借款主要内容

1.�借款主体：亿利洁能科技（江西）有限公司；

2.� �借款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以银行审批金额为准；

3.�借款期限：以银行审批期限为准

4.�借款用途：日常经营周转或银行批准的其他用途；

5.� �担保情况：公司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14,400万元；

6.�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董事长或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金融机构的要求在该担保总额范

围内办理担保事宜；

7.�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保函以及其他授信业务等（具体授

信额度、授信期限以实际审批为准）；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江西公司总资产17,322.88万元，净资产9,435.77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7,897.20万元，净利润1,350.27万元。 江西公司目前经营、资信、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含孙公司）已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3.63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21.48%；对参股公司（含亿利财务公司）已提供的担保余额12.93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8.26%；以上合计担保余额46.5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后净资产

比例的29.74%。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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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担保情况概述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亿利化学” ）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拟于近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 ）继续办理不超过48,000万元的信贷业务（以下简称“本次借款” ）。 本次借款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7日、2020年6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0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对亿利化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22,900万元的

担保总额度，并授权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金融机构的要求在该担保总额范围内办理担保事宜。 该

授权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至在2020年度股东大会作出新决议之前持续有效。 根据担保预计及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本次为亿利化学向民生银行继续办理信贷业务提供担保尚在公司授权的担保额度范

围和授权有效期内，公司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

借款主体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 2000-03-17

3.�注册资本： 113,9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5.�法定代表人：姜勇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氯碱、聚氯乙稀树脂等化工生产及销售（不含危险

品、易制毒品）、设备制造修理；国内外贸易；生产销售PVC、烧碱、盐酸、液氯、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钠（固

体）、消毒剂（次氯酸钠消毒剂、84消毒液）（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4年4月16日）；电力

生产。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亿利化学总资产567,376.35万元，净资产219,367.07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348,611.17万元，净利润13,706.91万元。亿利化学目前经营、资信、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债务人：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3.�保证人：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主债权：48,000万元人民币，具体以银行审批为准

5.�担保期限：以银行审批期限为准

6.�担保方式：本次借款由公司以持有的联营公司国能亿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49%股权质押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同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7.�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亿利化学在民生银行开展的新增、续期、

展期、调整、变更等贷款业务的担保手续。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含孙公司）已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3.63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21.48%；对参股公司（含亿利财务公司）已提供的担保余额12.93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8.26%；以上合计担保余额46.5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后净资产

比例的29.74%。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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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的回复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亿利洁能” ）于2021年4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0399号，以下

简称“《工作函》” ），经对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要求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现对

《工作函》相关问题回复和补充披露如下：

一、 关于公司经营情况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9.15亿元，同比增长1.72%；净利润5.18亿元，同比下降48.73%；扣非后

净利润4.09亿元，同比增长55.49%。

1.�年报显示，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12.28%，同比下降5.92个百分点。 公司扣非后净利润增幅较大

主要系降本增效及参股公司盈利能力提升所致。 附注显示，重要联营公司西部新时代、库布其新能源（均

为关联方）的净利润同比增加1.86亿元、0.5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上述联营公司的经营范围、2020年度业务开展情况、公司持股比例等，说明其盈利能力提

升的原因、合理性以及对归母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回复】

西部新时代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新时代” ）成立于2011年5月，主营投资及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等，公司持股比例为35%，2020年实现净利润1.3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6亿元，主要原

因是其参股投资的内蒙古昊盛煤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3.61%）由于产量增加，投资收益同比变动增加

1.89亿元。

内蒙古库布其生态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布其新能源” ）成立于2018年4月，主营太阳能发

电业务，公司持股比例为50%，2020年实现净利润0.7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5亿元，主要原因是发电量

增加所致。一期200MW于2018年12月并网发电、二期200MW于2019年11月并网发电。 2020年400MW

全部运营并网发电，由于发电量同比增加，净利润增加。

综上，根据公司的持股比例，西部新时代利润增加影响公司2020年度归母净利润增加0.65亿元；库布

其新能源利润增加影响公司2020年度归母净利润增加0.25亿元， 合计影响公司2020年度归母净利润增

加0.90亿元。

（2）结合上述情况、公司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变动、产销量变化等，量化分析毛利率降幅较高的同

时扣非净利润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产销量等变动情况如下：

① 主要产品的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名称

本期采购均价

（元/吨）

上年同期采购均价

（元/吨）

价格变动幅度

（%）

原料煤 366.62 407.16 -9.96

燃煤 218.73 232.59 -5.96

工业盐 244.59 269.46 -9.23

电石 2,627.51 2,712.51 -3.13

焦粉 669.86 809.78 -17.28

电极糊 3,312.82 3,578.47 -7.42

石灰石 100.50 127.97 -21.47

外购白灰 385.70 366.47 5.25

② 主要产品产销量变化情况

产品名称

生产量（万吨） 销售量（万吨）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聚氯乙烯（PVC） 51.78 50.99 1.55 51.81 52.22 -0.79

烧碱 38.89 36.97 5.19 37.78 35.70 5.82

电石（母公司） 78.27 80.88 -3.23 78.33 80.68 -2.91

复混肥 56.91 62.76 -9.31 57.16 63.51 -9.99

乙二醇 27.43 30.38 -9.74 27.91 30.47 -8.41

甲醇 3.02 4.07 -25.82 1.46 2.41 -39.44

③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名称

本期平均销售单价

（元/吨）

上年同期平均销售单价

（元/吨）

价格变动幅度

（%）

聚氯乙烯（PVC） 5,656.40 5,784.65 -2.22

烧碱 1,283.90 2,108.35 -39.10

电石（母公司） 2,599.05 2,679.51 -3.00

复混肥 1,433.02 1,616.89 -11.37

乙二醇 3,176.84 3,416.22 -7.01

甲醇 1,259.47 1,606.71 -21.61

④ 毛利率量化分析-分行业

业务名称

本期 上年同期 毛利率

毛利率变

动（%）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本年

（%）

上年

（%）

化工制造业 550,027.55 478,200.87 631,904.24 503,872.71 13.06 20.26 -7.20

供应链物流 457,144.36 450,628.62 364,396.39 354,395.98 1.43 2.74 -1.32

煤炭采掘 16,079.00 6,367.26 60.40 -60.40

煤炭运销 57,366.52 55,928.95 60,151.36 47,392.42 2.51 21.21 -18.71

清洁能源 159,760.07 120,268.28 127,398.27 98,494.41 24.72 22.69 2.03

光伏发电 59,558.57 21,145.72 58,987.70 19,253.65 64.50 67.36 -2.86

小计 1,283,857.07 1,126,172.44 1,258,916.96 1,029,776.44 12.28 18.20 -5.92

分行业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5.92%，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销售费用-运输费用按照准则要求核算

至主营业务成本3.88亿元（不追溯），使毛利率同比下降3.03%，其中：化工制造业毛利率同比下降5.21%，

供应链物流同比下降0.64%，煤炭运销同比下降12.58%。 另外，煤炭采掘业务上期毛利率较高，但本期相

关资产或业务已转让；其他因价格或生产成本影响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2.35%。

⑤ 毛利率量化分析-分产品

产品名称

2020年 2019年 增减变动

主营业务收

入

主营业务成

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

入

主营业务成

本

毛利率

（%）

主营业

务收入

比上年

增减

（%）

主营业

务成本

入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

聚氯乙烯 293,047.07 225,666.02 22.99 302,076.03 232,246.37 23.12 -2.99 -2.83 -0.12

烧碱 53,391.16 38,734.56 27.45 79,440.01 41,804.33 47.38 -32.79 -7.34 -19.92

电石 24,010.96 19,395.84 19.22 32,645.37 28,910.73 11.44 -26.45 -32.91 7.78

复混肥 81,917.08 75,917.01 7.32 102,681.51 80,040.52 22.05 -20.22 -5.15 -14.73

乙二醇 95,820.42 115,626.51 -20.67 111,183.60 116,087.79 -4.41 -13.82 -0.40 -16.26

甲醇 1,840.86 2,860.92 -55.41 3,877.72 4,782.97 -23.34 -52.53 -40.19 -32.07

热力及发电 159,760.07 120,268.28 24.72 127,398.27 98,494.41 22.69 25.40 22.11 2.03

光伏发电 59,558.57 21,145.72 64.50 58,987.70 19,253.65 67.36 0.97 9.83 -2.86

煤炭 - - 16,079.00 6,367.26 60.40 -100.00 -100.00 -60.40

煤炭运销 57,366.52 55,928.95 2.51 60,151.36 47,392.42 21.21 -4.63 18.01 -18.71

供应链物流

业务

457,144.36 450,628.62 1.43 364,396.39 354,395.98 2.74 25.45 27.15 -1.32

合计

1,283,

857.07

1,126,

172.44

12.28

1,258,

916.96

1,029,

776.44

18.20 1.98 9.36 -5.92

分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5.92%，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销售费用-运输费用按照准则要求核算

至主营业务成本3.88亿元（不追溯），使毛利率同比下降3.03%，其中化工制造业产品毛利率影响较大，同

比下降5.21%，主要化工产品聚氯乙烯、复混肥、乙二醇同比分别下降3.66%、8.61%、11.43%；供应链物流

同比下降0.64%，煤炭运销同比下降12.58%。

受疫情期间下游企业复工复产开工负荷低，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影响，主要产品聚氯乙烯销售

价格同比下降2.2%、烧碱销售价格同比下降39.10%、电石销售价格同比下降3%、复混肥销售价格同比下

降11.37%，乙二醇销售价格同比下降7.01个%、甲醇销售价格同比下降21.61%。

综上，销售价格变动影响及销售运费核算至主营业务成本是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本期扣非后归母净利润4.09亿元，较上期扣非后归母净利润2.63亿元，同比增加1.46亿元，主要是公

司上年度出售宏斌煤矿前，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按照资产组的销售协议

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74亿元，而该资产减值损失属于经常

性损益。 剔除该项影响因素后，本期扣非归母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1.28亿元。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

程序包括：

（1）针对联营企业的投资：复算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计算的准确性；获取联营公司经审计后的财务

报表进行分析，与联营公司的审计师执行沟通程序并获取了相应的审计报告。

（2）针对收入、毛利：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销售、采购业务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

性；对比分析了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销量的变化，将公司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与市场公开报价

进行了比对分析；按产品类别对收入及毛利分月进行合理分析；逐项分析、核查了非经常性损益明细项

目，并对两期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了解的信息一致，亿利洁能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收入、毛利率和非经常损益的变化符合实际情况。

2.�年报显示，分产品营业收入占比最高（35.4%）的供应链物流业务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45.71亿

元，毛利率1.43%，同比减少1.32个百分点。该业务主要系聚烯烃全产业链上下游产品的贸易业务，并为客

户提供后续的物流配送服务，同时兼营其它大宗商品贸易。 请公司补充披露：

（1） 区分贸易与物流业务，分别列示营业收入、成本构成、毛利率及同比变动，并结合其业务模式、

业务人员安排、上下游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等，说明相关业务的毛利率水平及其变动情况是否

同行业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回复】

公司供应链物流业务营业收入、成本构成及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项目

2020年度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

毛利率较上

年同期变动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贸易业务 421,074.22 420,469.57 0.14 27.04 28.95 -1.48

其中：聚氯乙烯 192,279.77 191,882.56 0.21 7.21 7.25 -0.04

聚丙烯 1,507.12 1,518.49 -0.75 -88.03 -87.94 -0.77

化肥 25,432.50 25,429.87 0.01 9.07 18.49 -7.95

乙二醇 174,444.57 174,236.08 0.12 70.62 72.25 -0.95

备品备件及试剂 27,410.26 27,402.57 0.03 96.38 128.93 -14.21

物流业务 36,070.14 30,159.05 16.39 9.49 6.50 2.35

合计 457,144.36 450,628.62 1.43 25.45 27.15 -1.32

贸易业务：

公司深耕聚烯烃产品行业，大宗商品贸易主要产品为聚氯乙烯、乙二醇、化肥等，贸易业务模式为：采

购模式，公司与上游供应商签订合同后即确定采购价格、数量及付款期限等，在付款期限内支付货款后公

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的提货方式随时去工厂提货。销售模式，公司与下游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并明确销售

价格、数量、质量、交货地点等。 客户将货款支付到公司账户后，根据合同约定的地点交货，当客户签署收

货确认函或货权转移单后，取得商品的控制权，公司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

贸易业务毛利率同比下降1.48%，主要是执行新收入准则销售费用-运输费用核算至营业成本，剔除

该项业务同比下降0.78%。 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低于营业成本变动幅度1.94个百分点，主要是2020年受疫

情爆发以及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公司贸易业务大宗商品仍保持一定交易量，但受价格剧烈波动影

响挤压了部分化工商品利润空间，毛利率同比有所下降。

物流业务：

公司物流业务模式为向大型生产企业、贸易企业等客户提供物流服务，物流公司通过公司贸易背景

与上游工厂（货主）招标或者议价的模式承接对方货物运输业务，并根据不同线路签订运输合同确认运

输价格；公司业务人员联系调度车辆或者运输公司拉运货物到指定地点验收，后上游工厂（货主）出具结

算单物流公司确认收入，物流公司与上游工厂（货主）按照合同约定定期结算。

物流业务毛利率同比增加2.35%，主要是公司对内降本增效，开源节流，对外拓展业务，一是主要是发

运量大幅增加，提高运转效率以及铁路运价下浮价差影响运费成本；二是适时调整运输价格，同比增加营

业收入。

2020年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贸易物流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项目分类 毛利率

物产中大 供应链集成服务-化工类 1.55%

中泰化学 现代贸易 1.30%

ST盐湖 贸易 1.21%

中储股份 商品流通 1.44%

亿利洁能 化工-供应链物流 1.43%

综上，公司供应链物流板块毛利率水平及变动情况与同行业不存在重大差异。

（2）结合贸易合同的存货风险、信用政策、定价模式、结算方式等权利义务安排及新收入准则的影

响，说明商贸业务的具体会计处理、相关依据及其合规性；

【公司回复】

存货风险：公司贸易业务采购时，根据采购合同，明确约定“采购价格、交货地点、产品质量、交货日

期”等条款。贸易采购付款模式一般采用预付款模式，付款比例100%。根据合同约定条款办理验收手续，

在完成交货后公司承担货物仓储和运输等风险，公司存货周转天数为4.59天，存货周转速度快，主要是公

司为规避市场变动风险，采用以销定采的采购模式，即在销售订单确定后开始采购，同时依托物流平台，

快速发货，降低库存成本，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销售时，根据客户的信用评估，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产品价格、付款方式、交货数量和客户预付款比例、货权转移” 等条款，客户检查货物并确认交易金额，

办理提货手续，货物交付给客户并满足货权转移条件后，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

信用政策：贸易合同业务交易过程中，采用先款后货结算方式，不存在信用赊销业务。

定价模式：贸易合同定价模式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根据客户的付款条件在现款现货价格基础上调整，

公司能够独立决定交易对象、采购品种，通过谈判约定交易时间、交易价格、交易数量等，购销合同条款中

也均无确定的收益保障条款。

结算方式：贸易业务的结算方式以电汇和银行承兑为主。

公司贸易合同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公

司贸易业务采用预收款结算，当商品已发出、运送至客户且客户已接受，客户取得商品的控制权，确认商

品销售收入。 公司供应链物流业务收入按总额法确认，具体会计处理如下：公司收到客户预付款，借记银

行存款，贷记合同负债；该合同商品运输至约定地点，客户签署收货确认函签收该商品，客户取得了合同

商品的控制权，公司确认收入：借记合同负债，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和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新收入准则判断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原则是：在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能够控制商品的一方是主要

责任人。 控制的定义是“主导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

财政部、国资委、银保监会、证监会《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切实加强企业2020年年报工作的通

知》（财会[2021]2号）：当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涉及其他方参与其中时，企业应当评估特定商品在转让给

客户之前是否控制该商品，确定其自身在该交易中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控制该商品的，其身

份为主要责任人，用总额法确认收入；不控制该商品的，其身份为代理人，用净额法确认收入。按照会计准

则五步法：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业务、确定交易价格、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

项履约业务、在履行履约业务时确认收入。

公司在贸易业务经营活动中，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自主确定交易价格，公司为主要责任人，所以

按总额法确认收入，新收入准则不会影响公司总额法确认收入，公司不存在中间撮合业务。

（3）贸易业务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的名称、业务金额及占比、对应产品、是否关联方、合作期限、对应

的应收及预付款项余额和账龄等。

【公司回复】

前五大销售客户（金额、万元）

序号 客户 销售金额

年度销售

占比

（%）

对应产品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应收

账款

账龄

（年）

合作期

限（年）

1 宜昌兴茂科技有限公司 54,072.55 11.83 乙二醇 否 - - 2

2 山东东岳飞达物流有限公司 36,300.96 7.94 乙二醇 否 - - 2

3 天津建宇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34,311.27 7.51 乙二醇 否 - - 3

4 宁波昊熙源贸易有限公司 26,590.48 5.82 乙二醇 否 - - 1

5 浙江舟山扬威能源有限公司 22,850.34 5.00 乙二醇 否 - - 1

合计 174,125.59 38.09

前五大采购供应商（金额、万元）

序

号

供应商 采购金额

年度采购

占比

（%）

对应产品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预付账款

账龄

（年）

合作期

限（年）

1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353.77 7.40 聚氯乙烯 否 4,104.04 1 9

2 上海盐湖文通化工有限公司 32,242.78 7.16 乙二醇 否 960.00 1 2

3 天津彤桦商贸有限公司 30,293.64 6.72 乙二醇 否 540.00 1 1

4 四川盐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30,260.83 6.72 乙二醇 否 710.00 1 1

5 北京涂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0,110.03 6.68 聚氯乙烯 否 828.00 1 1

合计 156,765.27 34.68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

程序包括：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供应链物流业务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检查主要客

户及供应商的销售合同以及采购合同，分析合同条款，根据承担的义务、责任判断公司属于主要责任人还

是代理人；检查与主要客户、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或其他密切业务往来关系；查看贸易清单或明细

账，访谈客户、供应商及公司业务经办人员，判断是否存在异常的交易；在抽样的基础上检查相关支持性

单据，针对主要销售和采购交易实施函证程序。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了解的信息一致，亿利洁能供应链物流业务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年报中分季度财务数据显示，第四季度实现净利润2.93亿元，占全年净利润的56.56%，环比增长

760%，当期营业收入环比增长63%。 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远高于当期净利润，分

别为5.53倍、19.23倍、1.62倍。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第四季度净利润环比增速远高于营业收入增速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年末集中确认净

利润的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环比增速高于营业收入增速的原因主要为：同一控制合并下企业张家口京张迎

宾廊道生态能源有限公司（简称“迎宾廊道” ）、 张家口亿源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 “亿源新能

源” ），上述两家公司合计影响公司增加营业收入3.42亿元，增加净利润1.15亿元；下半年市场宏观形势向

好，聚氯乙烯价格逐步回升，尤其是四季度PVC价格突破7,000元/吨的重要关口后，12月中旬价格涨至

近年来的高位，公司第四季度主要产品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三季度平均销售价格。 因第四季度主要产品

销售价格变动差异影响主要产品增加毛利额1.55亿元。

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收购迎宾廊道60%股权和亿源新能源100%股权事项

后，积极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等工作并于2020年11月将其纳入合并范围；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系产

品市场行情影响。

综上，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环比增速高于营业收入具有合理性，公司不存在年末集中确认净利润的

情况。

（2）结合采购付款、销售回款等情况，说明后三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当期净利润差异较大的

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2020年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为6.07亿元、6.56亿元、4.75亿元，二季

度、三季度、四季度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1亿元、0.34亿元、2.93亿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高于当期净

利润5.53倍、19.23倍、1.62倍。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如下（单位：亿元）：

现金流项目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3.98 26.60 36.78

收到的税费返还 0.06 0.10 -0.1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2 3.19 1.9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16 29.89 38.5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7.12 18.39 30.8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0.88 1.08 1.12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2 0.79 1.1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7 3.07 0.6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09 23.33 33.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7 6.56 4.75

由上表可见，销售回款大于采购付款金额，分别为6.86亿元、8.21亿元、5.94亿元，是影响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量主要因素。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单位：亿元）

补充资料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39 0.30 3.78

加：资产减值准备 0.12 0.02 0.03

信用减值损失 0.03 -0.08 -0.04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1.40 1.42 2.93

使用权资产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 0.10 0.08 0.13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0.18 0.25 0.1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0.00 0.02 -0.03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0.15 -0.01 0.06

财务费用（收益以“－” 号填列） 1.83 1.40 1.22

投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0.81 -1.18 -0.79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0.01 0.02 -0.32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0.01 -0.01 -0.04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1.74 0.75 -0.18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2.83 -1.46 -3.91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2.49 4.95 1.75

其他 -0.13 0.09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7 6.56 4.75

由上表可见，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项目中，主要是存货和经营性应收应付增减变动，

是影响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占比关系的主要原因。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

程序包括：

（1）针对收入、净利润：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销售、采购业务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

效性；对比分析了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销量的变化，将公司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与市场公开报

价进行了比对分析；按主要产品类别对收入及毛利分月进行合理分析，并与上年同期进行了比较分析。

（2）针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取得公司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底稿，重新编制、测算、检查其准确性，将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中各组成项目逐项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变动和利润表项目的发生额进行了勾稽核对，并

结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评估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经营活动；结合银行流水及对账单、银行日记账等的检

查，核查这些项目的准确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了解的信息一致，亿利洁能不存在年末集中确认净利润的情况，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波动

较大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二、关于公司货币资金情况

4.�年报显示，2020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84亿元，占总资产的23.06%，同比减少18.99亿元。 年末长

短期借款合计69.55亿元，占总资产的19.1%，同比增加12.87亿元。 全年利息费用8.19亿元，是当期净利润

的1.58倍。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按存放地点列示货币资金金额，并结合日常营运资金需求等情况，说明账面存放大额资金的合

理性，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及其他被挪用、占用或限制权利的情

形；

【公司回复】

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项目/存放地点

期末余额

备注

（万元）

1、库存现金 14.80

2、银行存款 370,078.40

2.1�募集资金存款 229,337.64

详见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其中：渤海银行 39.86

民生银行 271.1

长安银行 86,496.81

鄂尔多斯银行 142,529.87

2.2�境外存款 545.91 系亿利香港、荷兰弗家园银行存款

2.3金融机构存款 140,124.68 国内金融机构存款

其中：鄂尔多斯银行 77,811.71

天津金城银行 45,000.01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4,079.64

乌海银行 1,137.63

平顶山银行 1,017.82

其他银行 6,419.18

2.4久悬户银行冻结 0.65

银行存款资金受限， 民生银行4,818.17元， 农业银行1,

791.40元

2.5合同纠纷司法冻结 69.51

银行存款资金受限，中国银行14.07元、山东金乡农村商业

银行695,050.28元

3、财务公司存款 397,119.65

其中：亿利财务公司 397,119.65

4、其他货币资金 72,808.68

4.1受限货币资金 66,416.56

其中：银行承兑保证金 62,700.00

保函保证金 312.00

期货保证金 2,904.56

定期存单质押 500.00

4.2存出投资款 6,392.12 期货账户和证券账户资金存款

合计 840,021.53

注： 公司控股股东亿利集团及其关联方在过去三年未与天津金城银行发生借款业务和其他业务往

来；关联方金威集团在鄂尔多斯银行有9.14亿元借款及不超过700万存款；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在鄂尔

多斯银行有年末不超过100万存款。 除此之外，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在鄂尔多斯银行无贷款、票据及其他业

务往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84亿元，公司2020年末货币资金金额较大的原因一是公

司2017年“微煤雾化” 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2.93亿元；二是公司为保障日常生产经营及投资、

筹资性资金需求储备现金。

公司主要资金需求有：其一，经营性现金需求，补充生产性流动资金，储备大宗原材料。综合考虑下游

企业复工复产提升负荷展望、国家对能耗及二氧化碳排放控制，2021年初能源类的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等因素，需加大各企业大宗原辅材料储备，提升公司终端产品的盈利能力，预计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营运资

金约5亿元；其二，投资性现金需求，2021年公司不断加快推进现有循环经济与新能源等绿色产业融合，

积极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因此，一是用于现有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的产品研发和新材料产业延伸，

如电石尾气余热回收、乙二醇聚酯类产品研发、新肥料产品研发、新型塑业产品开发及使用等，实现产品

的多元化，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公司盈利能力，计划实施技改投资约4亿元；二是用

于光伏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预计投资及运营资金20亿元；三是筹资性资金需求，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有息

负债总额131.93亿元，为确保资金安全运营，公司需储备部分资金，以备偿还将要到期长期借款、公司债

券和融资租赁款项，降低公司偿债风险，保障公司偿债安全。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资金监管要求进行资金管理，建立资金授权使用审批制度。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及其他被挪用、占用或限制

权利的情形。

（2）结合新增借款用途、使用进度等情况，说明借款规模与货币资金反向变动的原因与合理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有息债务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变动金额

短期借款 50.17 39.62 10.55

应付票据 9.53 19.55 -10.02

长期借款 29.23 30.63 -1.40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9.85 13.57 -3.72

应付债券 16.86 20.15 -3.29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 6.95 13.92 -6.97

长期应付款 26.13 26.30 -0.17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 5.16 9.58 -4.42

合计 131.93 136.25 -4.32

由上表可见，公司短期负债在短期借款、应付票据两个科目列示，公司2020年末短期借款余额50.17

亿元，同比增加10.55亿元，但应付票据余额9.53亿元，同比减少10.22亿元，主要原因是短期借款和应付票

据均为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项下金融产品，公司从自身及金融机构合作需求考虑在授信范围内用信品种及

结构会有所调整，因此2020年末短期借款余额增加，应付票据余额减少，金融产品结构有所变化。 新增借

款主要用于购买原辅材料。

公司长期借款（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29.25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38亿元。 2020年末，公

司有息负债总额131.93亿元，同比下降4.32亿元；货币资金余额84.00亿元，同比减少18.99亿元，货币资金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偿还到期债务和原辅材料采购等经营性支出。公司货币资金和有息负债规模均呈下降

趋势，不存在借款规模和货币资金反向变动的情况。

（3）结合存款与贷款的利率、具体使用安排、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等情况，说明账面存在大额货币资金

的同时借入大量有息负债的必要性以及相关财务安排合理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压缩负债规模，公司有息负债呈下降趋势。 2020年末公司利息费用8.19亿元，利

息收入1.11亿元。 存款利率执行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利率0.35%—0.385%， 协议定期存款利率在1.5%-1.

71%之间。 短期借款利率执行浮动利率LPR3.85%上浮一定基点，长期借款利率4.75%-7.5%之间，应付债

券票面利率7%，公司存贷款利率在合理区间。

近几年国内经济压力以及资本市场债券违约事件爆发影响，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加大，融资难、融资贵

成为民营企业融资的普遍现象。 公司长期深耕主业，为应对融资贵、融资难问题，同时为实现经营稳定增

长目标，积极优化经营性现金流持续稳健运作：一是为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储备货币资金补充正常生

产经营所需现金；二是为确保资金安全运营，需储备货币资金以备偿还到期债务，保障公司良好资信，维

护好合作的金融机构，保持持续授信规模；三是公司业务涵盖循环经济、清洁热力、光伏发电等产业，分、

子、孙公司较多，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分、子、孙公司共56家，业务形式相对分散，因此需要保

持合理的存贷规模。

（4）结合资金情况、有息负债规模、投融资及偿债安排，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偿债风险及相关应对措

施。

【公司回复】

公司投融资安排详见本公告“二关于公司货币资金情况、问题4（1）公司主要资金需求” 的部分内

容。

2020年末，公司货币资金84亿元，有息负债131.93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为81.66亿元。 2021年4

月，公司已完成公司债券“14亿利02”的本息兑付及摘牌工作。 对剩余的未到期债务的偿债安排，一是公

司多年来已与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稳定的授信规模，短期债务在授信范围内可循环

使用；二是公司储备一定的货币资金，用于偿还到期债务，保证公司资金安全运作。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

常运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偿债风险。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

程序包括：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与货币资金收支、管理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打印

《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以查询公司全部银行账户开设及注销情况，关注公司银行账户入账的完整

性；打印《企业信用报告》，与企业借款合同、贷款入账信息、担保情况等进行了相互印证；访谈亿利洁能

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持有较大金额货币资金的意图以及未来资金使用计划，结合银行函证回函，确认是

否存在“资金池”业务等方式形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占用；对公司所有银行（含亿利财务公司）

账户函证并取得回函，函证内容包括银行存款余额、账户受限情况等。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亿利洁能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共管账户、货币资金被

他方实际使用及大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我们未发现亿利洁能存在明显的偿债风

险。

5.�年报显示，年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39.72亿元，贷款余额为8.15亿元。 财务公司受公

司控股股东控制，系上市公司关联方。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在财务公司存款日均余额，并按月度列示本年度在财务公司存款的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及存取

变化，说明相关存款的支取是否受限；

【公司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资金监管要求进行资金管理，公司在亿利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简称“亿利财务公司” ）的存款日均余额为39.89亿元，上述存款可随时支取，不受亿利财务公司控制，

亦不存在受限情况。

公司在亿利财务公司存款情况如下（单位：亿元）

月份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1 39.97 -1.58 38.39

2 38.39 0.41 38.80

3 38.80 4.657 43.45

4 43.45 -4.56 38.89

5 38.89 1.27 40.16

6 40.16 -0.81 39.35

7 39.35 17.76 57.11

8 57.11 -0.89 56.22

9 56.22 2.40 58.62

10 58.62 2.21 60.83

11 60.83 -0.33 60.50

12 60.50 -20.79 39.71

注：7、12月存款变动金额原因：变动增加主要受公司续转办银行贷款影响；变动减少主要受公司支付

光伏股权收购款和原辅材料采购等经营性支出影响所致。

公司2020年发行10亿元公司债券， 公司严格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对专项账户进行募集资

金管理，将该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债券募集资金专款专用，严格存放在

指定的银行，未存放到亿利财务公司。

上述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①公司债券“20亿利01” 募集资金50,000万元，在一次性扣

除发行费用500万元后，剩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12亿利01” ，上述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

毕。 为确保本期债券本息按期兑付，公司建立了偿债资金专户，账户名称为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银行

账户为631900661，开户银行为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长椿街支行。 ②公司债券“20亿利02” 募集资金50,

000万元，在一次性扣除发行费用500万元后，剩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上述募集资金全部

使用完毕。 为确保本期债券本息按期兑付，公司建立了偿债资金专户，账户名称为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

司，银行账户为10273000000775962，开户银行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

（2）结合财务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公司与其资金往来情况、相关内控和风险防范制度，分析说明存放

财务公司资金的安全性，并结合相关存贷款利率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

【公司回复】

亿利财务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注册资本50亿元，截至2020年末经审计的主要经营数据为：总资

产175.63亿元，净资产54.43亿元，营业收入0.26亿元，净利润0.34亿元，亿利财务公司经营、信用状况良

好，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及履约能力。

公司严格相关法律法规、中国银监会关于财务公司风险监测指标以及规范运作，同时，公司制定了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在亿利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资金风险处置预案》， 进一步规范了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与亿利财务公司的交易，有效防范、控制和化解公司在亿利财务公司存款资金风险，切实保障公司

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

公司在亿利财务公司的存款执行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利率0.385%， 协议定期存款利率为1.5%—

1.71%。 2020年度，公司在亿利财务公司本期取得存款利息收入0.42亿元。亿利财务公司对本公司及子公

司票据贴现发生额24.15亿元，公司贴现息率年化5%，贴现息0.4亿元，年末应付票据余额8.15亿元，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为短期借款。公司在亿利财务公司存贷利率水平符合市场存贷利率水平，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情况。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

程序包括于：延伸到亿利财务公司，查阅其吸收存款等账目，检查其账列亿利洁能合并范围内公司存款与

亿利洁能汇总存款金额是否相符；获取亿利财务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将亿利洁能存放亿利财务

公司款项总额、从亿利财务公司借款总额与亿利财务公司财务报表相关数据比较，分析亿利洁能对亿利

财务公司的资金贡献率及亿利财务公司对亿利洁能的资金支持率，并结合有息负债规模进一步分析存放

亿利财务公司大额款项的合理性；对公司所有在亿利财务公司开立的账户进行了函证并取得回函，函证

内容包括银行存款余额、账户受限情况等；就亿利洁能公司货币资金情况与治理层沟通。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 我们认为， 公司在亿利财务公司月度期末存款余额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

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在亿利财务公司相关存款的支取不受限。

6.�年报显示，公司年末受限资产147.05亿元，占净资产的94%。 其中，货币资金6.65亿元因保证金、存

出投资款及银行账户冻结受限，固定资产87.52亿元因抵质押及融资租赁受限，长期股权投资42.09亿元

存在股权质押。 请公司：

（1）列示货币资金受限的原因及金额，并说明银行存款被冻结的具体情况，包括相关事件的起因、进

展、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明确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货币资金受限金额6.65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6.27亿元；保函保证金0.03亿元；期货保

证金0.29亿元；定期存单质押0.05亿元；合同纠纷司法冻结69.51万元。

2020年末，公司受限货币资金中银行存款冻结金额为69.51万元，系因公司控股孙公司亿利洁能科技

（金乡）有限公司（简称“金乡公司” ）与施工方结算未达成一致意见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涉诉金额69.51

万元（与冻结金额一致），目前双方正在进一步沟通中，冻结额度已由2020年年末的69.51万元降低至35

万元。 本事项涉及冻结的账户为公司孙公司金乡公司的银行账户，并非本公司主要银行账户，且涉诉金

额、银行账户冻结金额均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金乡公司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0.27亿元，对公司经营成果

及财务状况均不够成重要影响，本次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公司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2）逐项披露相关抵质押借款的形成原因、借款主体及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相关偿付安排等；

【公司回复】

截至2020年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50.17亿元，长期借款（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29.25亿

元。 借款过程中形成抵质押的原因主要为近年来民营企业在银行信用融资难度较大，在办理存量贷款续

展时，要求追加相关抵质押品作为增信措施。 公司的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借款主体全部是公司及合并

范围内的子公司、孙公司。 公司抵质押的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到期足额还本。 具体情况如下：

① 短期借款：

借款主体

短期借款

（万元）

抵质押情况 提供保证担保方

为担保方提供反

担保

本公司 27,850.00

质押借款， 已贴现尚未到期的商业承兑

汇票列报为短期借款

亿鼎生态 34,650.00

质押借款， 已贴现尚未到期的商业承兑

汇票列报为短期借款

亿兆华盛 10,000.00

质押借款， 已贴现尚未到期的商业承兑

汇票列报为短期借款

亿利化学 9,000.00

质押借款， 已贴现尚未到期的商业承兑

汇票列报为短期借款

本公司 20,000.00 银行存单500万元质押借款 亿利集团

洁能广饶 1,500.00 供热收费权质押 亿利洁能科技

盛唐能源 1,000.00 专利权质押 济宁嘉信融资租赁

亿兆物流 300.00 应收账款质押 亿利洁能科技

洁能乐陵 500.00 供热特许经营权质押 山东君力、孙兵 亿利洁能科技

亿利化学 30,000.00 房屋建筑物、土地、机器设备抵押 亿利集团

亿利化学 18,500.00 房屋建筑物、土地抵押

本公司、亿利集团、亿利

洁能科技

亿利化学 4,000.00 房屋建筑物抵押 本公司

洁能沂水 1,000.00 房屋建筑物抵押 张占彪、赵芳芳

洁能宿迁 800.00 房屋建筑物、土地抵押 同创融资 亿利洁能科技

洁能颍上 500.00 房屋建筑物、土地抵押 本公司

兴化热电 2,600.00 房屋建筑物、土地抵押

洁能科技、常光明、叶绍

君、尹国藩、尤乃生

新杭能源 3,000.00 房屋建筑物抵押 亿利集团

本公司 134,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持有神华亿利49%股权

质押

亿利集团、 金威建设、亿

达泰祥、金威物产、金威

旅游，实际控制人及其亲

属

亿利化学 48,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持有神华亿利50%股权

质押

亿利集团、 金威建设、亿

达泰祥、金威物产、金威

旅游，实际控制人及其亲

属

本公司 13,000.00

亿利集团持有金威建设25%股权质押，

亿利集团部分土地抵押

亿利集团、 金威建设、本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及其

亲属

洁能浦江 4,000.00 房屋建筑物抵押 亿利洁能科技

合计 364,200.00

②长期借款

借款主体

长期借款（万

元）

抵质押情况 提供保证担保方

亿利化学 40,000.00 土地、房产、机器设备抵押

天宁热电 3,240.00 应收账款收费权质押 天合欣能源、洁能科技、北京天成

宣化正亿 26,100.00 光伏资产抵押 亿利集团、浙江正泰

亿源新能源 4,250.00 光伏资产抵押 亿利集团

亿鼎生态 73,000.00 尚未办理产权为其提供担保 亿利集团、淄博矿业

天宁热电 2,800.00 土地、房产、机器设备 天合欣能源、洁能科技

盛唐能源 10,194.00 土地抵押 本公司

盛唐能源 1,900.00 机器设备抵押 本公司

兴化热电 700.00 厂房、土地抵押 洁能科技、常光明、叶绍君、尹国藩、尤乃生

洁能科技 18,177.94 股权质押、土地、房产、机器设备抵押 本公司

下花园亿泰 38,800.00 光伏资产抵押，收款权质押 亿利集团、浙江正泰

怀来亿鑫 33,000.00 光伏资产抵押，收款权质押 亿利集团、浙江正泰

亿源新能源 18,000.00 光伏资产抵押，收款权质押 亿利集团

张家口正利 14,445.02 光伏资产抵押，收款权质押 亿利集团、浙江正泰

天宁热电 5,080.00

应收账款收费权质押、 专利权质押、土

地、房产抵押

天合欣能源、洁能科技、北京天成

洁能武威 4,375.00

供热收费权质押、土地房产机器设备抵

押

洁能科技

合计 294,061.96

综上，抵质押借款均按照借款主体及合同履约义务，到期还本付息。所借入的款项全部用于本公司生

产经营及项目建设，抵质押借款不存在为关联方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形。

（3）补充披露上述受限资产的具体构成及受限状况，并结合上述事项说明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回复】

公司质押或抵押上述资产，系民营企业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求向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等办理借款、

售后回租业务等提供的增信方式。货币资金受限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履约保函，应付票据到期一

次偿还本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受限主要是公司以机器设备向融资租赁公司办理售后回租业务以及向

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系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质押担保；长期股权投资系公司向银行提

供股权质押。

截至目前，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相关抵质押为根据融资情况增加的授信方式，

公司将按照合同约定足额偿还到期借款本息，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受限资产构成情况表（单位:万元）

受限资产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期末金额 资产类别 借款类别

货币资金 312.00 312.00 货币资金 保函保证金

货币资金 63,200.00 - 63,200.00 货币资金 银行承兑保证金，应付票据

无形资产 14,926.96 2,717.42 12,209.54 土地使用权 短期借款抵押

固定资产 608,582.37 196,901.38 411,681.00 机器设备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

固定资产 220,863.38 66,376.58 154,486.78 房屋及建筑物 短期借款抵押

固定资产 140,266.45 19,722.72 120,543.73 光伏资产 长期借款抵押

固定资产 11,692.80 201.04 11,491.76 机器设备、管道资产 长期借款抵押

无形资产 3,933.94 540.08 3,393.86 土地使用权 长期借款抵押

固定资产 94,381.69 20,351.21 74,030.47 光伏资产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

应收账款 91,214.40 3,748.46 87,465.93 应收账款 融资租赁可再生能源补贴

固定资产 13,326.10 2,741.65 10,584.45 房屋及建筑物 长期借款抵押

固定资产 19,854.82 8,022.33 11,832.49 机器设备、管道资产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

无形资产 2,854.32 650.39 2,203.93 土地使用权

长期借款抵押、 短期借款抵

押

固定资产 2,466.42 151.84 2,314.58 房屋及建筑物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

固定资产 12,432.85 582.81 11,850.04 管道资产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

无形资产 1,828.17 165.62 1,662.53 土地使用权 洁能科技委托贷款抵押

固定资产 16,526.15 2,374.38 14,151.76 机器设备 洁能科技委托贷款抵押

固定资产 2,234.04 161.81 2,072.23 房屋及建筑物 洁能科技委托贷款抵押

固定资产 3,027.31 371.45 2,655.86 管道资产、机器设备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

应收账款 376.53 376.53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长期股权投资 420,940.39 420,940.39 长期股权投资 短期借款质押

固定资产 6,517.28 662.18 5,855.10 机器设备、管道资产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

固定资产 49,102.18 7,420.43 41,681.75 机器设备 长期借款抵押

货币资金 2,904.56 2,904.56 货币资金 期货保证金

货币资金 0.48 0.48 货币资金 长期未使用冻结

货币资金 69.51 69.51 货币资金 司法冻结

货币资金 - - 货币资金 司法冻结14.07元

货币资金 0.18 0.18 货币资金 企业未对账，年后解冻

货币资金 600.00 600.00 货币资金 银行承兑保证金

合计 1,804,435.28 333,863.78 1,470,571.44

【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主要

程序包括：了解、评估和测试公司与筹资活动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获取并检查银行

承兑协议、借款协议、融资租赁协议，以及对应的抵质押担保协议；比对抵质押担保协议约定的受限资产

明细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和披露；对公司全部银行存款账户（包括零余额账户和在本期内

注销的账户）、未结清信贷及融资租赁进行函证，并获取企业信用报告核查资产的抵押、质押或冻结等情

况；针对银行存款被冻结情况获取并检查了相关资料，了解了相关事件的起因、进展情况等。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与我们在执行亿利洁能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了解的信息一致，亿利洁能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到期借款本息，我们未发现对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7.�年报及会计师专项意见显示，公司2020年发生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8,433.91万元，主要为合

并迎宾廊道和亿源新能源前发生的非经营资金占用，截至报告期末已全部收回。 同时，年报显示，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账面关联方应收项目余额（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和其他非流动资产）合计1.15�

亿元。 请公司：

（1） 补充列示上述关联方应收款项的账龄分布情况、坏账计提、形成原因、交易背景等，说明是否存

在关联方长期占用资金的情况；

【公司回复】

截至2020年末，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应收项目主要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产生，不存在关

联方长期占用资金的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应收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账龄 形成原因及交易背景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应收账款 亿京实业 209.29 14.29 1年以内 销售化工产品

应收账款 生态科技 469.29 105.17 1年以内 销售化工产品

应收账款 富水化工 10.14 0.06 1年以内 提供物流服务

应收账款 库布其新能源 32.50 0.34 1年以内 提供劳务

预付款项 生态科技 2.95 1年以内 预付采购门窗款

预付款项 亿京实业 79.11 1-2年 采购化工产品

预付款项 生态大数据 3.30 1年以内 采购设备款

预付款项 亿嘉环境 443.47 1年以内 预付污水处理

其他应收款 金良化工 5.00 0.05 1内以内 履约保证金

其他非流动资产 金威物产 47.93 1-2年 预付工程款，未结算工程

其他非流动资产 亿利资源 10,150.03 3年以上

库布其生态租赁亿利集团光伏土地费用，

列示其他非流动资产，按使用年限，逐年摊

销。

小计 11,453.00 119.91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亿嘉环境、生态科技、水务公司、富水化工等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金额：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亿嘉环境 购回用水 9,116.16

生态科技 购包装物 2,388.61

水务公司 购工业水 4,382.32

富水化工 购原盐 1,113.37

金良化工 购化工产品 2,064.34

亿嘉环境 污水处理费 1,944.64

生态大数据 设备款、系统维护费 448.31

亿利冀东水泥 蒸汽 131.57

生态科技 购备品备件 5.51

金威物业 物业管理费 7.92

沙漠生态 费用 15.50

亿利制药 费用 6.62

包头中药 费用 8.32

亿利甘草 费用 12.26

腾格里科技 购燃料煤 801.89

金威物产 工程施工 545.45

神华亿利 维护费 180.20

库布其种质 费用 0.68

亿利控股控股 费用 13.51

亿利资源集团 费用 11.04

华陆工程 设备款 8,574.45

合计 31,772.67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金额：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亿嘉环境 高浓盐水处理 2,855.37

亿嘉环境 销售蒸汽、电 852.04

亿嘉环境 销售化工产品 68.17

亿嘉环境 销售备品备件 275.56

生态科技 销售化工产品 3,683.74

生态科技 物流运输 68.60

库布其新能源 维修费 392.81

水务公司 销售电 245.54

富水化工 物流运输 220.05

亿利冀东水泥 销售电 2,844.88

亿利冀东水泥 销售原水 19.61

亿利冀东水泥 石灰石 25.53

亿利冀东水泥 电石泥、粉煤灰 1.12

亿京实业 销售乙二醇 3,018.49

亿京实业 物流运输 6.60

神华亿利能源 销售化工产品 1,028.31

库布其新能源 土地租赁摊销 275.94

包头中药 销售化工产品 1.31

亿利新材料 销售化工产品 40.80

呼布奇沙漠酒店 销售化工产品 479.45

合计 16,403.93

注：华陆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杭能源的参股股东，神华亿利、亿利冀东水泥是公司的参股子公

司，属于根据会计处理的关联方，不属于上市公司股票监管规则规定的关联法人。

亿嘉环境，水务公司、生态科技、富水化工等关联方既是公司的客户又是公司的供应商的主要原因是

上述关联交易是由公司各个不同经营主体在各生产环节产生的采购和销售业务。 亿嘉环境、水务公司均

坐落在公司库布其工业园区，其中，亿嘉环境主要为公司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将处理后的回用水销售给公

司，同时亿嘉环境处理污水过程中的高浓盐水处理、所需的蒸汽、电及生产用备品备件由公司提供；水务

公司主要向公司提供生产用水，公司向水务公司提供蒸汽、电等；生态科技坐落在公司达旗工业园区，以

生产包装物及新型塑业门窗、管材为主，公司向生态科技购买PVC产品的包装物，生态科技向公司购买

PVC用于生产管材；富水化工生产工业盐，向公司销售工业盐，公司物流公司为富水化工提供物流运输服

务。

亿嘉环境、水务公司也为周边其他无关联关系化工企业提供服务，定价方式为市场化定价。生态科技

和富水化工所提供的产品均非主要材料，该市场竞争充分，价格透明，故定价方式也为市场化定价。

(下转A23版)


